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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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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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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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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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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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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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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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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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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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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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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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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羅恭長（原名羅宗哲）


被      告  偉辰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老受
訴訟代理人  藍慶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肆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向被告承攬新建廠房樑柱打石工程，施工地點在臺南市○○區○○○街00號（下稱系爭工程），一開始約定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嗣被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金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原告已全部完工，詎被告僅給付23,000元，尚有75,000元未給付，並以2樓鋼筋樑柱裂縫太大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工程款。又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導致原告生活困難、積欠房租、無資金調度而無法承作其他工程，原告受有精神上損害400,000元。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475,000元。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訴外人毅旺工程行係原告找來施工的，毅旺工程行僅負責1樓，被告辯稱2樓打除有瑕疵部分，係原告找其他師傅幫忙施工的，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係原告，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蘇老受之女兒蘇純美都是和原告討論系爭工程施工事宜，此有LINE對話紀錄1份可證。本院卷第147頁照片所示部分，原告有施作，本院卷第149頁照片所示部分，係因被告取消所以才沒施作，原告當時表示以2樓比例去扣，同意扣5,000元，但被告不接受。關於LINE對話紀錄中所稱照片綠圈部分，原告有施作，此為1樓部分，原告有打除到見鐵，被告有驗收也有付款。當時是做完1樓工程後，被告才要求原告補打樓梯邊，原告在LINE對話中已跟蘇純美確認完成，被告稱原告未施作之樓梯邊部分，本來就不是原告之施工範圍等語。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5,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係與訴外人洪佳琪即毅旺工程行簽署系爭工程契約，被告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工程承攬契約關係，亦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原告主張顯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內容為：1、原一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2、樑上RC打除至見鋼筋（二工連接鋼筋用）（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第1項工程款為32,000元，第2項工程款為40,000元，惟毅旺工程行於開始施工前即以要給工人定金為由，先向被告請款取得10,000元，施工後未完成前，再以給付工人工資為由，向被告請款取得13,000元。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但實際未施作打除、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到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增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之部分取消不做；另於113年9月6日LINE約定就照片綠圈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泥砂漿之表面打除而已。上開二部分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被告表示扣除費用過少無法接受，雙方當時未獲共識。
（二）嗣於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人未依約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邊緣處大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邊緣呈現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澆灌混凝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成灌漿，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拒絕，被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支出電焊費用30,000元，且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後之混凝土灌漿工程，被告主張抵銷或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或減少價金，並請求法院依據民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該抵減價之金額。又毅旺工程行既未完成工作，且尚未償還被告因修補系爭工程瑕疵之必要費用，無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報酬。另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400,000元，顯無任何請求權基礎，顯無理由。
（三）依LINE對話紀錄顯示，就1樓至2樓樓梯邊之打除部分，當時已由原告自行至現場查看拍照後以「綠圈」劃定欲打除範圍為二道柱子，詢問被告後，被告回以「綠圈這個應該也是打到見鐵，樓梯勾丁要用的，實際等你們進去會再全部講解一次」等語，因業主原規劃樓梯為鋼筋混凝土灌漿施作，故樓梯週邊均要打除見鐵，以利樓梯之鋼筋與其交互聯結勾丁，當時被告已於現場跟原告講解確認一次，並已告知除這二道柱子要打到見鐵外，樓梯旁邊45度斜角之部分也要打除至見鐵，後因業主變更設計，將原樓梯設計改為鋼鐵造，故此部分均未打除，照片中左側柱子僅打除至部分表面之水泥砂漿，並未見鐵，右側柱子則完全未打除，證人證述此部分有施作完工及原告所稱綠圈部分有打到見鐵云云，明顯與事實不合。
（四）證人周文毅關於定作人、承攬人究為何人之證詞一變再變，其證詞不足為採。證人周文毅證稱原告借伊公司名去報價等語，是原告與毅旺工程行間法律關係為「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對於被告而言，廠商報價單所載承包廠商（承攬人）係毅旺工程行，二樓部分應係毅旺工程行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轉包予原告施作，原告如確有施作完成，應向毅旺工程行請款，原告並無直接向被告請求給付款項之權利，更遑論本件承攬人並未依約完成工作，且有為瑕疵加害給付、拒絕修補瑕疵、拒絕償還被告自行修補必要費用之情事，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報酬。
（五）證人高煜凱係原告僱用之工人，其證詞明顯迴護原告，應不足為採。證人高煜凱證稱1、2樓部分均係其等工人3人所施作，顯與證人周文毅之證述不合。證人高煜凱又證稱因為是用破碎機在震動打石，一定會造成旁邊龜裂無法控制、不能以平行鋼板的角度去打石，因為裡面有RC結構在，打下去就會卡住云云，顯與常理及工程上經驗法則不合，應屬推諉卸責之詞，此瑕疵純屬施工工人經驗技術低劣或貪圖方便快速草率施工等因素所導致。被告之監工當時發現施工瑕疵，已向工人說明這是要灌漿使用，不能打到樑邊角使其崩落致使樑與鋼承板縫隙變大，但工人卻置若罔聞，此從證人高煜凱證稱伊只聽原告的指揮施工，縫隙打得比較深，不是被告的人指示的等語可證，足證本件瑕疵加害給付之邊角崩落情形，應歸責於承攬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原告所提之廠商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其上記載「報價日期：113.09.01/工程名稱：吳華宗廠房新建工程（台南市○○區○○○街00號）/材料名稱及規格：1、原一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32000.（未稅）【黑筆手寫部分：窗/樘門2樘、樓梯邊打樑邊113年9月13日已收款10000元宋素貞】2、樑上RC打除至見鋼筋（二工連接鋼筋用）（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40000.（未稅）/承包廠商：毅旺工程行00000000/確認簽章：毅旺工程行、洪佳琪之印文【紅筆手寫部分：113.11.25收款13000、10000工程、3000粗工】」等文字，黑筆手寫部分為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蘇老受之配偶宋素貞所書寫，紅筆手寫部分則為原告所書寫；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給付23,000元工程款；系爭工程業已完工（兩造就是否均由本件承攬人完成有爭執）等情，有廠商報價單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114年度南司建簡調字第3號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分別為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4條所規定；再按民法第494條但書規定，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係指承攬人所承攬之建築物，其瑕疵程度尚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毋庸拆除重建者而言。倘瑕疵程度已達建築物有倒塌之危險，猶謂定作人仍須承受此項危險，而不得解除契約，要非立法本意所在（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3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參其立法理由「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故而，此條係在當事人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為前提，始有適用之餘地。且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及立法理由參照）；簡言之，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是項損害之數額並非客觀上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酌定損害數額之餘地。次按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分別為第294條第1項前段、第297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又債權之讓與，依民法第297條第1項之規定，雖須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始生效力，但不以債務人之承諾為必要，而讓與之通知，為通知債權讓與事實之行為，原得以言詞或文書為之，不需何等之方式，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成立債權讓與契約時，債權即移轉於受讓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即生債權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6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要旨參照）；且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原約定工程款為72,000元，嗣被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金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云云，然被告除就工程款為72,000元乙節外均予以否認，而原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仍應認系爭工程契約之工程款總額為72,000元。
（四）又被告抗辯：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但實際未施作打除（下稱系爭A部分）；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到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增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之部分取消不做（下稱系爭B部分）；另於113年9月6日LINE約定就照片綠圈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泥砂漿之表面打除而已（下稱系爭C部分）；上開二部分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被告表示扣除費用過少無法接受云云。查就被告關於系爭A部分之辯詞為原告所不爭執，並陳謂：當時其有答應該部分可減價5,000元（見本院卷第182頁），另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A部分之工程款有逾5,000元之情事，是應認該部分僅可減少工程款5,000元；就被告關於系爭B、C部分之辯詞，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該等部分其有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34、182頁），被告雖提出照片以資為據，然該等照片拍攝之時間究係何時實難認定，自難逕據之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
（五）另被告抗辯：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人未依約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邊緣處大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邊緣呈現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澆灌混凝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成灌漿，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拒絕，被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且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後之混凝土灌漿工程等節，雖業經被告提出照片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79至109頁），並經證人即當時施工人員高煜凱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8、129頁），是被告上揭辯稱，雖非全然無據，然被告上揭辯稱工程瑕疵之情狀，其程度尚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據此主張解除系爭工程契約乙節，自屬無據；再核之被告因上揭工程瑕疵究竟支出多少費用修補或受有多少損失一節，客觀上並非屬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事項，則觀以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依據民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請求酌定上揭費用或損失之數額，自難認有理，此外，被告並未能舉證證明是項費用或損失數額究為多寡，則被告請求據之抵銷工程款或減少工程價金等節，尚難採認。
（六）綜上，查系爭工程款總額為72,000元，又被告已給付23,000元，且應減少5,000元工程款，均業如前述，是被告應給付之系爭工程款應為44,000元（計算式：72,000－23,000－5,000＝44,000）。另被告雖辯稱：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約之承攬人云云，而觀之系爭廠商報價單載明「承包廠商：毅旺工程行」等文字，被告上揭辯詞，雖非全然無據，然查證人即毅旺工程行之負責人周文毅於本院審理時證謂：「毅旺工程行是我的公司。名義負責人是我老婆，實際上是我在經營。……（為何該報價單左下角有被告公司的專用章？）這張報價單是被告公司開的。當時是原告向被告承包，但因為原告沒有空，所以委託我幫他施工。……（你答應施作的意思是原告委託你施工，還是原告介紹你去接被告的工程？）原告委託我施工的。……就是原告借我的公司名去報價。（你的意思是原告借你公司的名義跟被告訂約的嗎？）是。……（你的工程款有無收齊？）有。……（……，你離開當時如何跟被告協議彙算你的工程款？）離開當天原告就先拿給我，被告應該不知道。原告先拿給我，之後他再去跟被告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21、122頁），據此，應認當時原告雖係以毅旺工程行之代理人身分以該工程行之名義承攬系爭工程，然在對外上均由原告與被告接洽，且至少事後毅旺工程行已將系爭工程款債權移轉予原告無疑，則縱認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約之承攬人，其既已受讓系爭工程款債權，自要非不得以系爭工程款債權人之身分，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4,000元。
（七）又原告雖向被告另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400,000元，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揆諸該條規定，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須以行為人係不法侵害被害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法益為要件，然本件紛爭性質上顯屬財產交易事件，原告縱有權利受到侵害，亦屬財產權受侵害，並非侵害原告之上開人格法益，不符法條所規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400,00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債權讓與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敘，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羅恭長（原名羅宗哲）



被      告  偉辰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老受

訴訟代理人  藍慶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肆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肆仟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向被告承攬新建廠房樑柱打石工程，施工地點在臺南

      市○○區○○○街00號（下稱系爭工程），一開始約定工程金

      額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嗣

      被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

      金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

      原告已全部完工，詎被告僅給付23,000元，尚有75,000元

      未給付，並以2樓鋼筋樑柱裂縫太大為由，拒絕給付原告

      工程款。又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導致原告生活困難、積欠

      房租、無資金調度而無法承作其他工程，原告受有精神上

      損害400,000元。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4

      75,000元。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訴外人毅旺工程行係原告找來施工的，毅旺工程行僅負責

      1樓，被告辯稱2樓打除有瑕疵部分，係原告找其他師傅幫

      忙施工的，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係原告，被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蘇老受之女兒蘇純美都是和原告討論系爭工程施工事宜

      ，此有LINE對話紀錄1份可證。本院卷第147頁照片所示部

      分，原告有施作，本院卷第149頁照片所示部分，係因被

      告取消所以才沒施作，原告當時表示以2樓比例去扣，同

      意扣5,000元，但被告不接受。關於LINE對話紀錄中所稱

      照片綠圈部分，原告有施作，此為1樓部分，原告有打除

      到見鐵，被告有驗收也有付款。當時是做完1樓工程後，

      被告才要求原告補打樓梯邊，原告在LINE對話中已跟蘇純

      美確認完成，被告稱原告未施作之樓梯邊部分，本來就不

      是原告之施工範圍等語。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5,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係與訴外人洪佳琪即毅旺工程行簽署系爭工程契約，

      被告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工程承攬契約關係，亦無任何債權

      債務關係，原告主張顯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內容為：1、

      原一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

      （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2、樑上RC打除至見鋼

      筋（二工連接鋼筋用）（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

      第1項工程款為32,000元，第2項工程款為40,000元，惟毅

      旺工程行於開始施工前即以要給工人定金為由，先向被告

      請款取得10,000元，施工後未完成前，再以給付工人工資

      為由，向被告請款取得13,000元。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

      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

      但實際未施作打除、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

      到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

      增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

      之部分取消不做；另於113年9月6日LINE約定就照片綠圈

      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泥砂漿之表面打

      除而已。上開二部分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

      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

      ，被告表示扣除費用過少無法接受，雙方當時未獲共識。

（二）嗣於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人未依約

      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邊緣處大

      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邊緣呈現

      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澆灌混凝

      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成灌漿，

      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拒絕，被

      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支出電焊費

      用30,000元，且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

      後之混凝土灌漿工程，被告主張抵銷或依民法第494條規

      定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或減少價金，並請求法院依據民第22

      2條第2項規定，定該抵減價之金額。又毅旺工程行既未完

      成工作，且尚未償還被告因修補系爭工程瑕疵之必要費用

      ，無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報酬。另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40

      0,000元，顯無任何請求權基礎，顯無理由。

（三）依LINE對話紀錄顯示，就1樓至2樓樓梯邊之打除部分，當

      時已由原告自行至現場查看拍照後以「綠圈」劃定欲打除

      範圍為二道柱子，詢問被告後，被告回以「綠圈這個應該

      也是打到見鐵，樓梯勾丁要用的，實際等你們進去會再全

      部講解一次」等語，因業主原規劃樓梯為鋼筋混凝土灌漿

      施作，故樓梯週邊均要打除見鐵，以利樓梯之鋼筋與其交

      互聯結勾丁，當時被告已於現場跟原告講解確認一次，並

      已告知除這二道柱子要打到見鐵外，樓梯旁邊45度斜角之

      部分也要打除至見鐵，後因業主變更設計，將原樓梯設計

      改為鋼鐵造，故此部分均未打除，照片中左側柱子僅打除

      至部分表面之水泥砂漿，並未見鐵，右側柱子則完全未打

      除，證人證述此部分有施作完工及原告所稱綠圈部分有打

      到見鐵云云，明顯與事實不合。

（四）證人周文毅關於定作人、承攬人究為何人之證詞一變再變

      ，其證詞不足為採。證人周文毅證稱原告借伊公司名去報

      價等語，是原告與毅旺工程行間法律關係為「借名登記契

      約關係」，對於被告而言，廠商報價單所載承包廠商（承

      攬人）係毅旺工程行，二樓部分應係毅旺工程行未經被告

      同意，擅自轉包予原告施作，原告如確有施作完成，應向

      毅旺工程行請款，原告並無直接向被告請求給付款項之權

      利，更遑論本件承攬人並未依約完成工作，且有為瑕疵加

      害給付、拒絕修補瑕疵、拒絕償還被告自行修補必要費用

      之情事，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報酬。

（五）證人高煜凱係原告僱用之工人，其證詞明顯迴護原告，應

      不足為採。證人高煜凱證稱1、2樓部分均係其等工人3人

      所施作，顯與證人周文毅之證述不合。證人高煜凱又證稱

      因為是用破碎機在震動打石，一定會造成旁邊龜裂無法控

      制、不能以平行鋼板的角度去打石，因為裡面有RC結構在

      ，打下去就會卡住云云，顯與常理及工程上經驗法則不合

      ，應屬推諉卸責之詞，此瑕疵純屬施工工人經驗技術低劣

      或貪圖方便快速草率施工等因素所導致。被告之監工當時

      發現施工瑕疵，已向工人說明這是要灌漿使用，不能打到

      樑邊角使其崩落致使樑與鋼承板縫隙變大，但工人卻置若

      罔聞，此從證人高煜凱證稱伊只聽原告的指揮施工，縫隙

      打得比較深，不是被告的人指示的等語可證，足證本件瑕

      疵加害給付之邊角崩落情形，應歸責於承攬人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原告所提之廠商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其上記

      載「報價日期：113.09.01/工程名稱：吳華宗廠房新建工

      程（台南市○○區○○○街00號）/材料名稱及規格：1、原一

      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以

      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32000.（未稅）【黑筆手寫

      部分：窗/樘門2樘、樓梯邊打樑邊113年9月13日已收款10

      000元宋素貞】2、樑上RC打除至見鋼筋（二工連接鋼筋用

      ）（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40000.（未稅）/承包

      廠商：毅旺工程行00000000/確認簽章：毅旺工程行、洪

      佳琪之印文【紅筆手寫部分：113.11.25收款13000、1000

      0工程、3000粗工】」等文字，黑筆手寫部分為被告公司

      法定代理人蘇老受之配偶宋素貞所書寫，紅筆手寫部分則

      為原告所書寫；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給付23,000元工程款

      ；系爭工程業已完工（兩造就是否均由本件承攬人完成有

      爭執）等情，有廠商報價單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114年度

      南司建簡調字第3號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

      信為真實。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不於前條第

      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

      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

      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分別為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494條所規定；再按民法第494條但書規定，所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

      得解除契約，係指承攬人所承攬之建築物，其瑕疵程度尚

      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毋庸拆除重建者而言。倘

      瑕疵程度已達建築物有倒塌之危險，猶謂定作人仍須承受

      此項危險，而不得解除契約，要非立法本意所在（最高法

      院83年台上字第3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已證明

      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參其立法理由「損害賠償之訴，

      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

      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

      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以求公平。」故而，此條係在當事人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

      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為前提，始有適用之餘地。且係

      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

      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

      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

      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

      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

      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

      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

      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

      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及立法理由參照）；簡言之，

      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是項損害之數額並非客觀上不能證

      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規定酌定損害數額之餘地。次按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

      第三人；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

      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分別為第294條第1項前段、第297

      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又債權之讓與，依民法第297條第1

      項之規定，雖須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始生效力，

      但不以債務人之承諾為必要，而讓與之通知，為通知債權

      讓與事實之行為，原得以言詞或文書為之，不需何等之方

      式，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成立債權讓與契約時，債權即移

      轉於受讓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

      知債務人，即生債權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

      6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

      ，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

      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

      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

      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

      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

      號裁判要旨參照）；且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

      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原約定工程款為72,000元，嗣被

      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金

      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云云

      ，然被告除就工程款為72,000元乙節外均予以否認，而原

      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仍應認系爭工程契約之工程款

      總額為72,000元。

（四）又被告抗辯：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

      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但實際未施作打除（

      下稱系爭A部分）；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到

      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增

      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之

      部分取消不做（下稱系爭B部分）；另於113年9月6日LINE

      約定就照片綠圈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

      泥砂漿之表面打除而已（下稱系爭C部分）；上開二部分

      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

      ，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被告表示扣除費用

      過少無法接受云云。查就被告關於系爭A部分之辯詞為原

      告所不爭執，並陳謂：當時其有答應該部分可減價5,000

      元（見本院卷第182頁），另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A部分

      之工程款有逾5,000元之情事，是應認該部分僅可減少工

      程款5,000元；就被告關於系爭B、C部分之辯詞，為原告

      所否認，並主張：該等部分其有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3

      4、182頁），被告雖提出照片以資為據，然該等照片拍攝

      之時間究係何時實難認定，自難逕據之為不利於原告之認

      定。

（五）另被告抗辯：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

      人未依約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

      邊緣處大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

      邊緣呈現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

      澆灌混凝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

      成灌漿，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

      拒絕，被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且

      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後之混凝土灌漿

      工程等節，雖業經被告提出照片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79

      至109頁），並經證人即當時施工人員高煜凱於本院審理

      時證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8、129頁），是被告上揭辯稱

      ，雖非全然無據，然被告上揭辯稱工程瑕疵之情狀，其程

      度尚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

      ，被告據此主張解除系爭工程契約乙節，自屬無據；再核

      之被告因上揭工程瑕疵究竟支出多少費用修補或受有多少

      損失一節，客觀上並非屬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

      事項，則觀以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依據民法第2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酌定上揭費用或損失之數額，自難認有理，

      此外，被告並未能舉證證明是項費用或損失數額究為多寡

      ，則被告請求據之抵銷工程款或減少工程價金等節，尚難

      採認。

（六）綜上，查系爭工程款總額為72,000元，又被告已給付23,0

      00元，且應減少5,000元工程款，均業如前述，是被告應

      給付之系爭工程款應為44,000元（計算式：72,000－23,00

      0－5,000＝44,000）。另被告雖辯稱：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

      約之承攬人云云，而觀之系爭廠商報價單載明「承包廠商

      ：毅旺工程行」等文字，被告上揭辯詞，雖非全然無據，

      然查證人即毅旺工程行之負責人周文毅於本院審理時證謂

      ：「毅旺工程行是我的公司。名義負責人是我老婆，實際

      上是我在經營。……（為何該報價單左下角有被告公司的專

      用章？）這張報價單是被告公司開的。當時是原告向被告

      承包，但因為原告沒有空，所以委託我幫他施工。……（你

      答應施作的意思是原告委託你施工，還是原告介紹你去接

      被告的工程？）原告委託我施工的。……就是原告借我的公

      司名去報價。（你的意思是原告借你公司的名義跟被告訂

      約的嗎？）是。……（你的工程款有無收齊？）有。……（……

      ，你離開當時如何跟被告協議彙算你的工程款？）離開當

      天原告就先拿給我，被告應該不知道。原告先拿給我，之

      後他再去跟被告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21、122頁），

      據此，應認當時原告雖係以毅旺工程行之代理人身分以該

      工程行之名義承攬系爭工程，然在對外上均由原告與被告

      接洽，且至少事後毅旺工程行已將系爭工程款債權移轉予

      原告無疑，則縱認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約之承攬人，其既

      已受讓系爭工程款債權，自要非不得以系爭工程款債權人

      之身分，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4,000元。

（七）又原告雖向被告另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400,000元，

      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為

      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揆諸該條規定，被害人得

      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須以行為人係不法侵害被害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

      格法益為要件，然本件紛爭性質上顯屬財產交易事件，原

      告縱有權利受到侵害，亦屬財產權受侵害，並非侵害原告

      之上開人格法益，不符法條所規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

      要件，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400,000元，於法

      無據，不應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債權讓與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44,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

    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

    ，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敘，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南建簡字第4號

原      告  羅恭長（原名羅宗哲）



被      告  偉辰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老受

訴訟代理人  藍慶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肆仟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向被告承攬新建廠房樑柱打石工程，施工地點在臺南市○○區○○○街00號（下稱系爭工程），一開始約定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2,000元（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嗣被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金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原告已全部完工，詎被告僅給付23,000元，尚有75,000元未給付，並以2樓鋼筋樑柱裂縫太大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工程款。又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導致原告生活困難、積欠房租、無資金調度而無法承作其他工程，原告受有精神上損害400,000元。為此，爰依法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475,000元。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訴外人毅旺工程行係原告找來施工的，毅旺工程行僅負責1樓，被告辯稱2樓打除有瑕疵部分，係原告找其他師傅幫忙施工的，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係原告，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蘇老受之女兒蘇純美都是和原告討論系爭工程施工事宜，此有LINE對話紀錄1份可證。本院卷第147頁照片所示部分，原告有施作，本院卷第149頁照片所示部分，係因被告取消所以才沒施作，原告當時表示以2樓比例去扣，同意扣5,000元，但被告不接受。關於LINE對話紀錄中所稱照片綠圈部分，原告有施作，此為1樓部分，原告有打除到見鐵，被告有驗收也有付款。當時是做完1樓工程後，被告才要求原告補打樓梯邊，原告在LINE對話中已跟蘇純美確認完成，被告稱原告未施作之樓梯邊部分，本來就不是原告之施工範圍等語。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5,000元。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係與訴外人洪佳琪即毅旺工程行簽署系爭工程契約，被告與原告間並無任何工程承攬契約關係，亦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原告主張顯無理由。又系爭工程內容為：1、原一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2、樑上RC打除至見鋼筋（二工連接鋼筋用）（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第1項工程款為32,000元，第2項工程款為40,000元，惟毅旺工程行於開始施工前即以要給工人定金為由，先向被告請款取得10,000元，施工後未完成前，再以給付工人工資為由，向被告請款取得13,000元。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但實際未施作打除、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到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增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之部分取消不做；另於113年9月6日LINE約定就照片綠圈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泥砂漿之表面打除而已。上開二部分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被告表示扣除費用過少無法接受，雙方當時未獲共識。

（二）嗣於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人未依約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邊緣處大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邊緣呈現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澆灌混凝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成灌漿，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拒絕，被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支出電焊費用30,000元，且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後之混凝土灌漿工程，被告主張抵銷或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或減少價金，並請求法院依據民第222條第2項規定，定該抵減價之金額。又毅旺工程行既未完成工作，且尚未償還被告因修補系爭工程瑕疵之必要費用，無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報酬。另原告請求精神上損害400,000元，顯無任何請求權基礎，顯無理由。

（三）依LINE對話紀錄顯示，就1樓至2樓樓梯邊之打除部分，當時已由原告自行至現場查看拍照後以「綠圈」劃定欲打除範圍為二道柱子，詢問被告後，被告回以「綠圈這個應該也是打到見鐵，樓梯勾丁要用的，實際等你們進去會再全部講解一次」等語，因業主原規劃樓梯為鋼筋混凝土灌漿施作，故樓梯週邊均要打除見鐵，以利樓梯之鋼筋與其交互聯結勾丁，當時被告已於現場跟原告講解確認一次，並已告知除這二道柱子要打到見鐵外，樓梯旁邊45度斜角之部分也要打除至見鐵，後因業主變更設計，將原樓梯設計改為鋼鐵造，故此部分均未打除，照片中左側柱子僅打除至部分表面之水泥砂漿，並未見鐵，右側柱子則完全未打除，證人證述此部分有施作完工及原告所稱綠圈部分有打到見鐵云云，明顯與事實不合。

（四）證人周文毅關於定作人、承攬人究為何人之證詞一變再變，其證詞不足為採。證人周文毅證稱原告借伊公司名去報價等語，是原告與毅旺工程行間法律關係為「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對於被告而言，廠商報價單所載承包廠商（承攬人）係毅旺工程行，二樓部分應係毅旺工程行未經被告同意，擅自轉包予原告施作，原告如確有施作完成，應向毅旺工程行請款，原告並無直接向被告請求給付款項之權利，更遑論本件承攬人並未依約完成工作，且有為瑕疵加害給付、拒絕修補瑕疵、拒絕償還被告自行修補必要費用之情事，被告自得拒絕給付報酬。

（五）證人高煜凱係原告僱用之工人，其證詞明顯迴護原告，應不足為採。證人高煜凱證稱1、2樓部分均係其等工人3人所施作，顯與證人周文毅之證述不合。證人高煜凱又證稱因為是用破碎機在震動打石，一定會造成旁邊龜裂無法控制、不能以平行鋼板的角度去打石，因為裡面有RC結構在，打下去就會卡住云云，顯與常理及工程上經驗法則不合，應屬推諉卸責之詞，此瑕疵純屬施工工人經驗技術低劣或貪圖方便快速草率施工等因素所導致。被告之監工當時發現施工瑕疵，已向工人說明這是要灌漿使用，不能打到樑邊角使其崩落致使樑與鋼承板縫隙變大，但工人卻置若罔聞，此從證人高煜凱證稱伊只聽原告的指揮施工，縫隙打得比較深，不是被告的人指示的等語可證，足證本件瑕疵加害給付之邊角崩落情形，應歸責於承攬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關於原告所提之廠商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其上記載「報價日期：113.09.01/工程名稱：吳華宗廠房新建工程（台南市○○區○○○街00號）/材料名稱及規格：1、原一工預埋樑勾丁RC打除/原驗收用牆面及門窗封口打除（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32000.（未稅）【黑筆手寫部分：窗/樘門2樘、樓梯邊打樑邊113年9月13日已收款10000元宋素貞】2、樑上RC打除至見鋼筋（二工連接鋼筋用）（以上土石清至指定地點堆置）＄40000.（未稅）/承包廠商：毅旺工程行00000000/確認簽章：毅旺工程行、洪佳琪之印文【紅筆手寫部分：113.11.25收款13000、10000工程、3000粗工】」等文字，黑筆手寫部分為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蘇老受之配偶宋素貞所書寫，紅筆手寫部分則為原告所書寫；被告就系爭工程業已給付23,000元工程款；系爭工程業已完工（兩造就是否均由本件承攬人完成有爭執）等情，有廠商報價單1份附卷可參（見本院114年度南司建簡調字第3號卷第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不於前條第1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3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分別為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494條所規定；再按民法第494條但書規定，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係指承攬人所承攬之建築物，其瑕疵程度尚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毋庸拆除重建者而言。倘瑕疵程度已達建築物有倒塌之危險，猶謂定作人仍須承受此項危險，而不得解除契約，要非立法本意所在（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3265號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參其立法理由「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故而，此條係在當事人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為前提，始有適用之餘地。且係以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所設之規範，用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該條項之規定，性質上乃證明度之降低，而非純屬法官之裁量權，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仍應在客觀上可能之範圍內提出證據，俾法院得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一定根據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依照經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因此，主張損害賠償之當事人，對於他造就事實有所爭執時，仍負有一定之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判決意旨及立法理由參照）；簡言之，若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是項損害之數額並非客觀上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酌定損害數額之餘地。次按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分別為第294條第1項前段、第297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又債權之讓與，依民法第297條第1項之規定，雖須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始生效力，但不以債務人之承諾為必要，而讓與之通知，為通知債權讓與事實之行為，原得以言詞或文書為之，不需何等之方式，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成立債權讓與契約時，債權即移轉於受讓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即生債權移轉之效力（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62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裁判要旨參照）；且主張權利之原告若先不能舉證，以證明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縱被告就其抗辯事實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告主張：系爭工程契約原約定工程款為72,000元，嗣被告追加2樓鋼筋水泥挖洞，金額為20,000元，1樓打石，金額為3,000元、粗工費3,000元，故總金額為98,000元云云，然被告除就工程款為72,000元乙節外均予以否認，而原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仍應認系爭工程契約之工程款總額為72,000元。

（四）又被告抗辯：1樓樓梯到2樓之左上方RC樑部分原係系爭工程約定應打除範圍，並有計算費用，但實際未施作打除（下稱系爭A部分）；又系爭工程原約定將1樓樓梯邊打除到見鐵、日後勾丁要用之部分，因工程設計變更，原有新增RC樓梯改為鋼造樓梯，因此原工程項目樓梯邊打除勾丁之部分取消不做（下稱系爭B部分）；另於113年9月6日LINE約定就照片綠圈要打到見鐵，最後實際施工僅係將表面水泥砂漿之表面打除而已（下稱系爭C部分）；上開二部分因未實際依約施作，被告請毅旺工程行扣除該二部分款項，毅旺工程行表示願意扣除5,000元，被告表示扣除費用過少無法接受云云。查就被告關於系爭A部分之辯詞為原告所不爭執，並陳謂：當時其有答應該部分可減價5,000元（見本院卷第182頁），另被告未能舉證證明系爭A部分之工程款有逾5,000元之情事，是應認該部分僅可減少工程款5,000元；就被告關於系爭B、C部分之辯詞，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該等部分其有施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34、182頁），被告雖提出照片以資為據，然該等照片拍攝之時間究係何時實難認定，自難逕據之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

（五）另被告抗辯：毅旺工程行僱工施工2樓打除工程中，因工人未依約施作打除至箍筋下方之主鋼筋的一半處，竟於樑邊緣處大部分自斜上方處過度打除，導致樓承鋼板與RC樑邊緣呈現約45度之崩落缺角，二者間縫隙因而過大，日後澆灌混凝土時勢必將從該縫隙中傾瀉漏出，而無法順利完成灌漿，被告就此瑕疵委請毅旺工程行應予修補，惟遭其拒絕，被告不得已另行僱工將該縫隙以鋼板焊接補足，且另需僱工抹平RC樑之缺角處，始得接續之後之混凝土灌漿工程等節，雖業經被告提出照片1份為據（見本院卷第79至109頁），並經證人即當時施工人員高煜凱於本院審理時證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8、129頁），是被告上揭辯稱，雖非全然無據，然被告上揭辯稱工程瑕疵之情狀，其程度尚不致影響建築物之結構或安全，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據此主張解除系爭工程契約乙節，自屬無據；再核之被告因上揭工程瑕疵究竟支出多少費用修補或受有多少損失一節，客觀上並非屬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事項，則觀以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依據民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請求酌定上揭費用或損失之數額，自難認有理，此外，被告並未能舉證證明是項費用或損失數額究為多寡，則被告請求據之抵銷工程款或減少工程價金等節，尚難採認。

（六）綜上，查系爭工程款總額為72,000元，又被告已給付23,000元，且應減少5,000元工程款，均業如前述，是被告應給付之系爭工程款應為44,000元（計算式：72,000－23,000－5,000＝44,000）。另被告雖辯稱：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約之承攬人云云，而觀之系爭廠商報價單載明「承包廠商：毅旺工程行」等文字，被告上揭辯詞，雖非全然無據，然查證人即毅旺工程行之負責人周文毅於本院審理時證謂：「毅旺工程行是我的公司。名義負責人是我老婆，實際上是我在經營。……（為何該報價單左下角有被告公司的專用章？）這張報價單是被告公司開的。當時是原告向被告承包，但因為原告沒有空，所以委託我幫他施工。……（你答應施作的意思是原告委託你施工，還是原告介紹你去接被告的工程？）原告委託我施工的。……就是原告借我的公司名去報價。（你的意思是原告借你公司的名義跟被告訂約的嗎？）是。……（你的工程款有無收齊？）有。……（……，你離開當時如何跟被告協議彙算你的工程款？）離開當天原告就先拿給我，被告應該不知道。原告先拿給我，之後他再去跟被告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21、122頁），據此，應認當時原告雖係以毅旺工程行之代理人身分以該工程行之名義承攬系爭工程，然在對外上均由原告與被告接洽，且至少事後毅旺工程行已將系爭工程款債權移轉予原告無疑，則縱認原告並非系爭工程契約之承攬人，其既已受讓系爭工程款債權，自要非不得以系爭工程款債權人之身分，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44,000元。

（七）又原告雖向被告另請求賠償精神上損害賠償400,000元，然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揆諸該條規定，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須以行為人係不法侵害被害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其他人格法益為要件，然本件紛爭性質上顯屬財產交易事件，原告縱有權利受到侵害，亦屬財產權受侵害，並非侵害原告之上開人格法益，不符法條所規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400,000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及債權讓與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所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敘，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